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

會址：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156號9樓 

電話：（02）2507-2155 

傳真：（02）2507-336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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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全地公(10)字第11110063號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附件： 

主旨：有關地政士事務所如遇有使用資通訊系統蒐集、處理或利

用消費者個人資料達10,000筆以上情況者，仍應請針對該資

通訊系統採取6大資訊安全措施之相關內容(詳如後說明二、)

辦理，請轉知所屬地政士會員配合遵守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內政部111年3月9日台內地字第11100123142

號函續辦理。 

二、 本會前已撰擬之原「地政士事務所個人資料檔案安

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」範本

「六、設備安全管理、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措

施」項下「（二）資料安全管理」第 3 項有關使用資

通訊系統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消費者個人資料達 10,000

筆以上，應針對該資通訊系統採取 6 大資訊安全措施

內容如下： 

（1） 使用者身分確認及保護機制。 

（2） 個人資料顯示之隱碼機制。 

（3） 網際網路傳輸之安全加密機制。 

（4） 個人資料檔案與資料庫之存取控制及保護監控措施。 

（5） 防止外部網路入侵對策。 

（6） 非法或異常使用行為之監控及因應機制。 



 

 

三、 惟因考量旨揭所述情況未符本地政士之行業別特

性，故於原計畫範本中將該項相關內容予以刪除，

同時併請各地政士事務所如確實遇有該情況之少

數特殊案例者，仍請遵循上開 6 大資訊安全措施辦

理。 

 

 
正本：本會所屬各會員公會 

副本：內政部 

 

 

 

 

   理事長 


